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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市上顺服饰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
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附表。截止基
准日2015年11月30日，该8户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

余额）为20463.48万元，其中本金为15914.81万元，利息为4548.67万元。依法
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4日

债权明细表

说明：1、美元按照2015年11月30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2、单位：人民币万元，精确到0.01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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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温州市上顺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荣发棉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明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澳啤酒有限公司

温州德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长征广告有限公司

温州鼎顺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459.95

909.73

5,100.00

5506.86

600

1000

348.91

989.36

15914.81

利息余额

235.26

118.42

1989.62

731.65

409.95

355.00

203.47

505.30

4548.67

本息总计

1695.21

1028.15

7089.62

6238.51

1009.95

1355.00

552.38

1494.66

20463.48

笔数

4

4

6

22

3

2

1

7

49

转让基准日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2015/11/30

保证人

浙江恒丰拉链有限公司、温州市顺盛经贸有限公司、李晓

静、张天胜

浙江协立纸业有限公司、冯亦化、杨满华

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温州市铜带厂、浙江金色铜业

有限公司、张建松

浙江大森皮革有限公司、浙江丽水万泓实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略宇管件制造有限公司、王崇兴、吴秀英、王隆、张莉莉

温州市嘉力化工有限公司、孙建新

生活秀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

申元集团有限公司、吴方来、黄建安

温州特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葛金存、葛绍挺

温州市创艺鞋业有限公司、胡策、朱夤科、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浙江分公司

抵押物

温州市上顺服饰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温州市郭溪镇三溪工业园厂房。

抵押物1：冯亦化、杨满华位于温州龙港镇购物中心117-118号房产。 抵押物2：冯亦化、杨满华位于温州龙港镇金都别墅A

型17幢房产。

温州市龙明五金有限公司坐落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B508号土地使用权。

抵押物1：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B302地块的厂房 抵押物2：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坐落于温州龙湾区香樟路11号望海公寓14幢

301室的房产 抵押物3：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温州龙湾区香樟路11号望海公寓26幢301室的房产 抵押物4：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无

无

余洪泽、朱建淑位于温州瓯北镇瓯城花苑1幢4D室房地产。

抵押物1：朱建林所有的位于温州市水心北会昌昌12幢209室房产；抵押物2、郭秀眉所有的位于温州市蒲鞋市新村14幢

304室房产；抵押物3、胡策、施晓艳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雁荡西路129号鸿基花苑11幢1804室房产。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瑞安市大博文鞋业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
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我公司对瑞安市大博文鞋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277.28万元，
该债权由保证人瑞安市步步高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繁星鞋业有限公司、柯道义、林颖提供保证。由瑞安大博文鞋业有限
公司位于瑞安市飞云镇云周繁荣村的厂房及土地，黄学森、王秀梅位于瑞安市飞云镇马道村的房产，黄学瑞、柯美双位
于瑞安市飞云镇马道村西河路64号的房产提供抵押。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4日

（2015）杭上法商字第2768号
金炯基：本院受理北京积吉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4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160号

孙元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智威创造广告有限公司诉
被告孙元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216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4号

朱桢杰：本院受理原告胡园文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等。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归
还所欠原告装潢费、泥工费本金14000元；2、被告支付逾
期利息（以14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
6%，自起诉之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3、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7号

楼华飞、叶凌、浙江报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7、529号

王晓燕：本院受理原告田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等。527号案诉请：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529号案诉请：1、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25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00号

诸暨市恒成食品商行：本院受理杭州华商糖业烟酒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五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33号

诸暨市越宇纺织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凯纺织有限公
司、诸暨市奇伟纺织品有限公司、俞孝明、刘璋银、刘玲
芬、刘建奇、杨雪美、邵奇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九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34号

诸暨市华凯纺织有限公司、诸暨市越宇纺织有限公
司、诸暨市奇伟纺织品有限公司、俞孝明、刘璋银、刘玲
芬、刘建奇、杨雪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
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九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
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35号

诸暨市奇伟纺织品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凯纺织有限
公司、诸暨市越宇纺织有限公司、俞孝明、刘璋银、刘玲

芬、刘建奇、杨雪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
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九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
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01号

钱传文、王小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涌金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五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5号

叶卓娟、金鑫、朱俊、梅柳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67号

季丽平、郑秀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
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68号

徐景坤、赵桂富、朱文波、杭州半山富诚物流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904号

储定湖：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905号

沈思伟、吴细雪、董步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
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049号

杭州恒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马伶俐：本院受理原告陈
杰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七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073号

姚水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十一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097号

俞建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银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十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475号

浙江俊霖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润银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得能管业有限公司、朱武军、祝俊芳：本院受理原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十五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478号

杭州暨杨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杨胜南、沈飞英、朱武军、
祝俊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十五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39号

浙江信源置业有限公司、虞君高：本院受理原告林友
棉诉被告浙江信源置业有限公司、虞君高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
203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2527号

浙江卓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仲凯：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海王星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
西民初字第2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442号

单建龙：本院受理的原告肖方利、曾军林、孙剑诉你
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24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22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渭明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原告联营金退款
1825405元、补偿金200000元、利息60000元，逾期付款
违约金55784元（从2015年3月31日暂计2015年9月30
日，按同期贷款利率5.35%/年计算，实际应计算至主债务履
行完毕止）,上述四项共计2141189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73号

王陈杰：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德有和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诉你方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执法执纪监督
卡、诉讼执行风险须
知、告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74号

林淑平、朱晓刚、海宁市晶德福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执法执纪监督卡、诉讼执行风险须知、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75号

冯煜飞：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执纪监督卡、诉讼执行
风险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3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1484号

李军、章燕：本院对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1484号民事判
决书。一、李军、章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本金700000元，支付
利息16916.66元，罚息5687.50元，复息30.81元（暂计算
至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5日起的罚息、复息按未
还本金为基数和借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相关
规定另行计算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李军、章燕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律师代理费5000元；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有权对李军、章燕抵押的位于浙江省安
吉县递铺镇浦源大道都市新景（文源阁）1幢6-411室
的房屋优先受偿上述债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78号

张小引、林念银、张庆耐、周春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诉你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
息、复息、罚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42号
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诉被告杭州择善贸易有限
公司、谢旭萌、金恩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
有权对谢旭萌、金恩娟名下两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谢旭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催字第24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海门市豪邦
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商业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
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5）杭江催字第2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催字第26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海门市豪邦贸
易有限公司遗失商业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
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本院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5）杭江催字第26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催字第27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海门市豪邦贸
易有限公司遗失商业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
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本院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5）杭江催字第27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794号

胡跃东、陈雪娇、永康市庆东汽配厂、永康市合丰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7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783号

陈爱芬、邵志勇、永康市智爱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
合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
商初字第7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